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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结合市政污水厂中较为常见的地上分散式与全埋式箱体两种建筑布局，开展消防应急疏散照明系统的差异化设

计研究。重点分析了地上厂区采用非集中控制型系统、全埋式箱体采用集中控制型系统的必要性与实施方案。本研究为市政污水

厂，尤其是全埋式污水厂地下箱体的消防应急疏散照明设计，提供了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参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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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市政污水厂作为城市关键基础设施，其消防安全同样不容

忽视。污水厂常见地上分散式与全埋式两种建筑布局，二者在

疏散条件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传统的应急疏散照明设计往往套

用民用建筑模式，未能充分兼顾不同布局的工艺特点与建筑特

殊性。消防应急疏散照明系统作为火灾环境下保障人员安全疏

散的关键设施，在确保疏散照明照度达标的前提下，疏散指示

方案的合理性与标志灯设置的精确性至关重要。

本文主要依据 GB55037-2022《建筑防火通用规范》（以

下简称《防火规范》）及 GB51309-2018《消防应急照明和疏

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以下简称《应急照明标准》），针对

地上分散式厂区和全埋式箱体两种典型布局，阐述了消防应急

疏散照明系统在系统选型设置、供电可靠性设计及灯具布置上

的差异化解决方案，以提升污水厂整体消防安全性。

1 消防应急疏散照明系统分类

消防应急疏散照明系统按消防疏散灯具的控制方式来讲，

可将系统分为集中控制型和非集中控制型。

根据灯具蓄电池的设计位置，可分为集中电源型与非集中

电源型。鉴于集中电源型在统一管理与风险控制方面更具优

势，本文所涉及的相关工程均采用此种类型，灯具自带蓄电池

的方案不做额外赘述。

消防疏散照明灯具又可分为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灯具和疏

散照明灯具。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灯具主要用于火灾发生时，为

人员安全疏散提供正确的指示路径；疏散照明灯具则为疏散路

径提供必要的照明保障。

最新发布的 GB17945-2024《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

统》第 3.5条术语与定义中，将 A型消防应急灯具定义为采用

直流供电，额定工作电压不大于 48V的灯具，据此可知，A型

消防应急灯具的最高电压可由原先的 DC36V提高至 DC48V。

更高的电压等级可以有效提高单个回路的供电数量及供电距

离，且工程涉及的疏散照明灯具的安装高度按 8米以下考虑，

故本文涉及的工程均按 A型灯具 DC48V规格来选型。

2 地上式污水厂应急疏散系统设计

2.1建筑特点与设计原则

地上式污水处理厂通常由进水泵房、生物反应池、二沉池、

鼓风机房、污泥脱水车间、加药间等多个分散的单体建（构）

筑物组成。其中大型水池如生物反应池、二沉池等一般为露天

构筑物，无需考虑人员疏散；剩余的建筑物均为小型单体，可

定性为室外消防用水量不大于 30L/s的厂房，疏散方向明确，

路径清晰，可直接通向室外安全区域。设计应遵循“分区独立、

就地控制、经济可靠”的原则。

2.2非集中控制型系统

结合地上式污水处理厂分散且单体面积较小的特点，无须

设置消防控制室以及火灾报警系统。应急疏散系统的负荷等级

为三级负荷，采用非集中控制型系统。

《防火规范》第 10.1.6条对消防配电有所规定：除按照三

级负荷供电的消防用电设备外，消防负荷的配电需设置自动切

换装置。

《应急照明标准》第 3.3.8条第 3 款第 2 项规定：非集中

控制型系统中，集中设置的集中电源应由正常照明线路供电。

梳理上述相关规范条文，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在三级负荷

的情况下，非集中控制型系统的集中电源可由各单体的照明配

电箱直接供电。结合地上污水处理厂分散式布置、疏散路径清

晰且人员停留较少的特点，其配电方式可依据该方案进行设

计，此举既满足规范又避免了经济上不必要的浪费。

2.3地上式污水厂灯具布置要点

如前所述，消防疏散照明灯具分为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灯具

和疏散照明灯具。

《防火规范》第 10.1.8条第 1款对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灯具

的设定位置做了规定：除筒仓、散装粮食仓库和火灾发展缓慢

的场所外，甲、乙、丙类厂房，高层丁、戊类厂房应设置灯光

疏散指示标志，其设置间距、照度应保证疏散路线指示明确、

方向指示正确清晰、视觉连续。

《防火规范》第 10.1.9条对疏散照明灯具的设定位置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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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除筒仓、散装粮食仓库和火灾发展缓慢的场所外，厂房、

丙类仓库、民用建筑、平时使用的人民防空工程等建筑中的下

列部位应设置疏散照明。

通读规范可知，对于非高层的丁、戊类厂房，仅要求设置

疏散照明，未强制要求设置疏散指示标志。就地上式污水处理

厂的建筑物而言，疏散照明的设置位置通常仅限于建筑物的安

全出口和疏散楼梯（间）。

规范既然已对疏散照明作出明确要求，电气设计应严格按

照规范执行。同时，考虑到应急疏散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火灾

发生时疏散指示标志对人员引导和疏散起着重要的作用，建议

在厂房内的主要疏散通道上，适当补充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

灯具，以进一步提升人员疏散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如图 1加药间应急照明灯具布置示意图所示，此为某地上

污水厂的加药间单体，定性为地上一层戊类厂房，仅在安全出

口处设置疏散照明灯具即可满足《防火规范》的要求。不妨在

设计时对主要疏散路径补充相应的疏散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以提供疏散路径的连续性。另外，依据《应急照明标准》表 3.2.5

中 IV-6的规定，安全出口外及附近区域应有不低于 1lx的照度

值，故在安全出口外设置室外型应急照明灯具，此灯具应为室

外型，设置不低于 IP67的防护等级。

图 1 加药间应急照明灯具布置示意图

3 全埋式污水厂应急疏散系统设计

3.1建筑特点与设计原则

全埋式污水处理厂将主要工艺单元集成在大型地下箱体

内，其建筑具有以下特性：空间封闭，火灾烟气难以扩散；环

境长期潮湿，易引发腐蚀；疏散路径冗长复杂，方向辨识难度

大，由此对消防应急疏散照明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系统设计需按“集中监控、智能引导、绝对可靠”

的原则来实施。须具备与火灾报警系统联动，实现状态全面管

控的功能，从电源、线路到灯具设备均采用高可靠且精准的配

置，确保火灾发生时系统持续运行，助力人员安全疏散。

3.2集中控制型系统

全埋式污水处理厂一般为完整的地下箱体，需配套相应的

消防喷淋系统、防排烟系统、火灾报警系统等。消防应急照明

和疏散指示系统选择集中控制型，采用“应急照明控制器+集

中电源+A型应急灯具”的完整集中控制型架构。控制器设置

于消防控制室内，能够实时监测整个系统中所有集中电源与灯

具的工作状态。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FAS）联动，一旦

确认火情，FAS向应急照明控制器发送报警信号，控制器控制

所有非持续型照明灯的光源应急点亮，持续型灯具的光源由节

电点亮模式转入应急点亮模式。

3.3应急疏散照明系统配电设计

依据 55027-2022《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第 2.2.14条的

规定，全埋式污水厂整体负荷等级定为二级负荷，因此消防负

荷也按二级负荷考虑。

消防应急疏散照明系统的供电（即各防火分区的集中电

源），应由所在防火分区的消防配电箱供电，且该消防配电箱

需设置双电源自动切换装置，电源分别取自变电所的低压配电

柜的两段母线，以满足二级负荷要求。

应急照明集中电源的持续供电时间（记为 h₁ ），需严格

遵循《防火规范》表 10.1.4中关于备用电源持续供电时长的强

制性规定。针对全埋式污水厂的工程特性，核心判定依据为其

地下或半地下总建筑面积：若该面积超过 20000平方米，h₁
需满足不低于 1.0h的持续供电要求；否则 h₁ 满足 0.5h持续供

电即可。此外，对于集中控制型系统，非火灾工况下需额外设

置灯具持续应急点亮时间（记为 h₂ ），且 h₂ 的取值不得超

过 0.5h。需特别明确的是，应急照明集中电源的蓄电池组在达

到设计使用寿命周期后，其额定标称剩余容量应确保放电时长

不小于 h₁ 与 h₂ 的叠加时长，以保障极端工况下的疏散供电

可靠性。

3.4全埋式污水厂灯具布置要点

全埋式污水厂地下箱体的灯具布置应根据建筑物的防火

分区划分以及各个防火分区的疏散的路径，疏散原则应按照最

短路径去确定相应的引导及疏散方向。

本文以某全埋式地下水质净化厂为例，地下建筑面积约为

9万平方米（含地下水池面积），地下为 2层，上层为操作层

（主要人员活动及操作区域），下层为管廊层（工艺设备及水

池层）。如图 2全埋式污水厂操作层防火分区示意图所示，操

作层防火分区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设备区防火分区，用

于布置主要设备及人员活动，多个独立分区分散在操作层各

处；第二类为工艺水池上方区域，统一划分为一个防火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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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埋式污水厂操作层防火分区示意图

对于设备区防火分区，其通道单一，消防疏散路径较为明

确，疏散灯具可沿疏散走道的墙面布设，指向通往室外的疏散

楼梯间，灯具采用壁装方式。

工艺水池上方防火分区具有空间开阔，疏散路径不固定，

地面布有各种水池盖板且人员较少进入等特点，因此该区域的

疏散灯具宜吊装布置。依据建筑疏散楼梯间的位置规划主要疏

散路径，在疏散路径上方敷设消防线槽，灯具可在线槽下方布

设。

本项目操作层整体层高为 6.7m，灯具吊装高度按距地坪

4.0m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灯具选择中型灯具。疏散照明的

地面最低水平照度需按疏散走道定义，不得低于 3.0lx。如图 3

工艺水池上方局部应急照明灯具布置所示，灯具主要布置在无

工艺设备及水池盖板的区域，通过规划出主要的疏散路径，设

置醒目的标志灯具将人员引导至疏散出口处。

图 3 工艺水池上方局部应急照明灯具布置示意图

图中的疏散出口通往疏散楼梯间，人员进入疏散楼梯间

后，沿楼梯间疏散到达地面的安全区域，楼梯间内的灯具配电

回路应为单独回路，疏散楼梯间内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得低

于 10.0lx，按常规项目配置即可。

全埋式污水处理厂地下箱体管廊层主要用于放置工艺设

备及水池，管廊层在距地约 2米高处设有检修通道，人员多于

检修通道上活动，因此该区域的疏散灯具也与工艺水池上方防

火分区类似，采用吊装布置，疏散路径沿检修通道布置，将人

员引导至疏散出口处。

鉴于本工程各防火分区均配备独立疏散楼梯间，疏散过程

无需借助相邻防火分区或房间。此外，若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灯

具采用可变换指示方向型，将使整个系统变得更为复杂，因此

采用独立疏散方案，不依赖相邻防火分区，且不可变换指示方

向。

4 注意事项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污水厂工艺设备数量多、结构复

杂，在合理设置疏散路由的同时，还需关注灯光疏散指示标志

灯具是否会被各类设备遮挡而无法发挥指示功能；对于吊装安

装的灯具，也应留意其下方是否有风管或工艺管道经过，以免

影响实际效用。

此外，鉴于污水厂环境具有潮湿特性，根据《应急照明标

准》相关规定，除变电所、配电间、电控室之外，其余场所的

灯具均不得低于 IP65的防护等级。部分工艺设备附近可能产

生爆炸性气体或粉尘，进而形成爆炸性环境危险区域，布置在

此区域内的消防疏散照明灯具等设备均应为相应等级的防爆

产品，且线路敷设需符合相应的防爆规定。

5 结论

本文针对市政污水厂主流的地上分散式与全埋式两种建

筑布局，聚焦消防应急疏散照明系统的差异化设计核心需求，

阐述了地上污水厂适配非集中控制型系统、全埋式污水处理厂

一体化箱体采用集中控制型系统的适配性逻辑。贴合不同布局

污水处理厂的建筑特性与安全需求，又在严格遵循现行消防规

范要求下，为市政污水处理厂消防应急疏散照明设计提供了可

直接参考的技术方案，希望本研究可为今后同类工程的消防应

急疏散设计提供切实可行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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